
    （乡）镇人民政府开展
“清剿火患”战役
责
任

书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

     （乡）镇人民政府 “清剿火患”战役
消防安全责任书
为切实深入推进消防安全“五大”活动，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，打赢“清剿火患”战役，确保全镇消防安全形势稳定，进一步排查社会单位（包括个体工商户）、居委会、村组火灾隐患，有效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消防安全环境，特制定本消防安全责任书,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各村、居委会、镇属部门要严格执行镇政府制定的“清剿火患”战役工作方案，辖区内各村两委、居委会和部门单位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，并明确专人每周收集上报“清剿火患”战役火灾隐患排查登记表到镇党政办公室。

二、各村、居委会、镇属部门要明确排查的人员、任务及工作责任，排查的区域和单位场所要建立自己的“户籍化”台账，做到单位场所底数清楚，火灾隐患明确。

三、各村、居委会、镇属部门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进行消防安全大排查，做到无缝隙，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当场能改正的当场改正，不能当场改正的责令限期改正，而且要督促单位在限期内消除火灾隐患。镇属各站股室、卫生院、学校要加强街道消防环境的维护，确保辖区公共消防设施、器材完整好用。同时要指导、支持、帮助村委会开展消防“五大”活动，打好清剿火患的战役。责任领导要督促所联系单位或村组区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，并做好记录，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消除，一时难以消除的，制定出整改方案，限期消防火灾隐患，同时报告当地公安消防部门，坚决遏止重特大火灾、特别是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发生。

四、镇“清剿火患”战役领导小组将组成若干检查组，不定期开展督查指导，对已经排查过的要开展“回头看”检查。

五、各村、居委会、镇属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消防宣传力度，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和教育工作，进行消防知识、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。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利用多种渠道，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，广泛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防自救知识。

    六、各村、居委会、镇属部门对排查和群众举报的火灾隐患要坚决整治，要用足用好法律手段，决不姑息迁就。
七、各村、居委会、镇属部门必须尽职尽责，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，凡因工作不到位、失职等原因，造成火灾事故的要追究其责任，并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         （乡）镇人民政府（签字）：
各村、居委会、部门单位（签字）：


